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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代的大变革，往往都是在和平时代悄然发生。这15年来

的司法变革润物无声，若不细加盘点，似乎没什么动静，然

而一旦回望，却发现一个个无声的惊雷已在天边久久回荡，

毕竟这是一个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大转型时代。 司法模式

的改革从纠问式到抗辩式 以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为契机

，中国的司法模式，从原先的纠问式到抗辩式的改革悄然开

始。虽然那时并不明显，但是新民诉法的实施，以及转年最

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为司法模式的改革奠定基础。中国司法

领域长期以来奉行欧陆职权主义模式(即纠问式)，这种模式

在司法官员尽职的前提下，是适合中国传统与国情的，但司

法官员如果严重官僚化，就会侵害当事人权益；英美司法的

当事人主义(抗辩式)将法官完全中立化，不参与证据收集，

仅仅根据诉讼两造提供的证据来裁判曲直。1996年，《刑事

诉讼法》修订，刑事司法程序有了显著的进步，也是对司法

模式变迁的一个重要加码，这些都构成了司法模式从纠问式

到抗辩式转型的重要环节。2001年底，最高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对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作了详

细规定，2002年，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

规定》颁布，这些都体现了抗辩式司法模式的基本精神。相

对而言，1998年底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因为

受制于《刑事诉讼法》，从而缺乏抗辩式应有的律师权利，

这可以说是司法模式变革的一个分号它离转型结束的成熟状



态还有距离。司法文书格式的变革也体现了这一转型：判决

书罗列证据、质证以及加强说理都是其明显的表现。 从法律

移植的角度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司法模式，基本上是

套用苏联模式，这与欧陆法之间存在某种亲缘关系；但是20

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司法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潜在意识形态

是对苏联模式的摒弃，其向英美模式的转型实际上是摆脱苏

联模式的一个选择；另外中国的法学家掌握的外文以英文为

强，而以欧陆语种为弱，以致大量地学习、效仿英美法，法

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偏向英美法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学界的这

种状况无疑影响到立法与司法的变迁。同时，这种司法模式

的变迁无疑也受到经济的影响，中国司法财政受制于地方行

政，这是多年积弊，而纠问式司法模式对财政支持的需求远

远高于抗辩式，因此，这种转型也就给了司法部门以动力从

纠问式到抗辩式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较少地受制于经济

压力。 然而，这种转型缺乏相关的制度支持，由此带来一些

弊病也是不可轻忽的，例如，它并没有给律师增加相应的权

利，也没有在法官的义务中增加对律师的支持分量，当律师

由于客观原因陷于取证不能时，法律并没有对法官的不作为

作出禁止性规定，因此抗辩式虽然减轻了法官的工作压力，

却并没有因此而在制度上相应地支持当事人；它的另一个弊

病则是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但并不能保证公正；最大的

弊病则是上述两个弊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司法的难以统一。 

如果将当代司法改革嵌入百年中国西化思潮的演进看，可以

清晰地看到，在移植西方制度时，无论官学两界都有一个约

定俗成的基本心理，即完全不考虑中国古代的司法传统，因

此在移植外来制度时常常是盲目的。欧陆模式基于逻各斯中



心主义的法哲学基础，英美法则更多地基于经验主义的法哲

学基础，因此，欧陆法比英美法更具普世性，也就更具可移

植性，再结合中国的纠问式司法传统，以欧陆法为主英美法

为辅的借鉴模式本当更为合理，也更易于成功。 司法礼仪的

改革法袍与法槌 2000年初，两高与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做

好2000式审判服检察服换装试穿工作的通知》，法官袍正式

开始进入社会的视野，从最初的中级法院以上法院使用，到

目前全国范围的基层法院也逐渐开始使用；2002年初，最高

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法槌使用规定(试行)》的通知，法槌也

开始进入法庭。 按照上述关于法官袍的官方通知，换装法官

袍的原因是：“法官、检察官戴肩章、大盖帽在外观上近似

军警，人民群众早有批评意见。为了体现中国法官和检察官

的公正形象⋯⋯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开庭审理案件时，逐步改

着黑色法官袍。法官穿着法官袍象征着思想的成熟和独立的

判断力，并表示始终遵循法律，对国家和社会的负责。”关

于法槌，最高法院的通知规定，宣布开庭、继续开庭、宣布

休庭、闭庭、宣布判决、裁定应当使用法槌。妨害审判活动

，扰乱法庭秩序的以及陈述与本案无关或者重复陈述的，以

及法官认为有必要使用法槌的其他情形，可以使用法槌。 这

两项司法礼仪的改革，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其内在却孕

育着更大更重要的价值，曾经一度引发社会广泛的舆论热潮

。且不评价这一改革是不是成功，但至少表明了中央政府对

司法礼仪的关注，已经注意到礼仪背后的司法理念。正如原

来的大盖帽、肩章式的司法服装，其所要显示的司法理念是

“无产阶级专政”、“刀把子”，而法官袍、法槌则要显示

的是一种庄严、肃穆与公正、权威。 连带着装的改革，目前



中国法院的设施也随着经济发展获得长足进展，但是各地的

情况并不都是统一与足够深思熟虑的。以丝织长袍表示一种

国家权威，这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是常态，作为礼仪之邦的

中国古人，在礼仪方面的注重可谓举世无匹，然而近百年来

，传统的礼仪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各种莫明其妙的丑陋服装

曾经一度各领风骚多年，历史上讲究着装的中国人近代以来

一度穿得像小丑，这样的状况至今无法得到有效改变。目前

的法官袍若与古代、近代中国的长袍以及国外的法官袍相比

，其中间红布竖条的钮扣位装饰可以说完全是个画蛇添足之

举，削弱了庄重感。各地豪华法院拔地而起，许多法院大楼

处处透着暴发户气息，在设计风格上与司法的神圣性和庄严

性相匹配的却很罕见。这样的服装和大楼，所反映的可能不

仅仅是司法理念的问题，而更多的是透过司法礼仪反映了时

代精神文化的严重匮乏与混乱。从一定程度上说，司法礼仪

的混乱也就意味着司法理念的混乱。 但无论如何，司法礼仪

的改革毕竟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愿这一步能够给未来的

司法礼仪带来更清新而庄重的变革。 司法职业化改革统一司

法考试 2001年10月，两高与司法部联合发布《国家司法考试

实施办法(试行)》，其中第二条规定： “国家司法考试是国

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初任法官、初

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司法考

试制度脱胎于1986年开始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但它与律师

资格考试有着本质区别，在2002年以前，进入法院等司法机

关的人不需要经过特别的全国统考，只有律师职业才需要律

考，它所导致的结果是多年下来，律师的法律职业水准大大

超过其他法律职业，并且导致法治的不统一。而统一司法考



试制度产生以后，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也就开始逐步形成，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头等大事。 从目前司

考的状况看，学习法律的人越来越多，司考对许多人来讲，

已经是一件关系到就业和事业的大事；对国家而言，司考能

够提升法学教育水平，提高司法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准，尤其

是为逐步形成一个庞大而理性的法律职业群体，为有效地追

求公正的司法实务打下一定基础，并且为社会公正的稳定奠

定部分基础。 但是，司考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可能也存

在弊病，从出题的科学性到判卷的公正性以及考试判卷程序

透明度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院 在

古代，死刑复核权一直是历代最高司法当局的权力，体现仁

政的录囚制度便是皇帝亲自审理犯人的常制。中国人自古讲

究慎死恤生，《尚书》中那句著名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

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错放有罪的人)经常被后代作

为经典的司法政策引用。《二十五史》的历代《刑法志》中

大量记载了古代帝王慎杀少杀的司法政策，例如唐代贞观六

年(公元632年)，唐太宗释放了390名死刑犯(“亲录囚徒，闵

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悉原之。”《新唐书刑法

志》)可谓古今中外唯一的案例。因此，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

高院是向一种宝贵传统的回归。 自2002年陕西董伟“枪下留

人”案，到河北聂树斌“冤杀”案、湖北佘祥林“杀妻”冤

案，再到河南胥敬祥“抢劫”冤案，4年来，呼吁最高法院收

回死刑复核权的声音遍及各个角落。 2005年3月10日，肖扬院

长宣布最高法院将收回死刑复核权。2005年10月26日，最高

法院颁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其中提到：“

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并制定死刑复核程序



的司法解释。”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法

院组织法》，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

刑复核权。这无疑是2006年最重大的事件，也是数年来朝野

双方在重大人权问题上良性互动的典范。 在当前刑罚人道主

义的世界性浪潮中，最高院收归死刑复核权可视为对此潮流

的认同。只是接下来的这一年，最高院关于死刑复核权的回

归还有大量事情要做。 司法改革之路漫漫修远 要全面盘点迄

今为止的司法改革之成果与不足，这样的篇幅是不可能的，

例如检察院在司法制度中的地位问题、审级制度问题、司法

财政问题、法官选拔制度的进一步优化问题、司法鉴定制度

的改革问题、司法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宪法

的司法化问题、司法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问题，等等，诸

如此类，不遑多举，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大问题。 1959年，法国天才导演戈达尔，以电影《筋疲力尽

》开启了法国新浪潮电影。他用动荡的镜头、跳接、省略、

虚实互换、插入不相干内容等多种手段，将各种电影元素和

不同的艺术手法混杂在一起叙事，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思想

与视觉冲击。当代中国，正如戈达尔作品中的世界，在这个

高速转型的大时代，中国的制度与社会变迁面临着诸多让人

欣喜或让人沮丧、令人振奋或令人遗憾、令人感动或令人愤

怒⋯⋯的现象，司法改革正是其中一环，它不可能简单。 15

年，也许是短暂的，但又是长远未来的起点，它似乎让人看

到稍纵即逝、似存非在的现实和未来。不管我们是否知道路

在哪里，不管我们走的是阳关大道还是羊肠小路，在这条满

布荆棘的道路上行进，可以改变速度，可以调整步调，甚至

还可以重定方向，但不可能停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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